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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药科大学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机时记录

规范化管理实施细则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大型仪器设备使用机时记录的规

范化管理，根据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教高〔2000〕9

号）、《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管理办

法》（国科发基〔2017〕289 号）、《广东省人民政府促进大型

科学仪器设施开放共享的实施意见》（粤府函〔2015〕347号）、

《广东省科技厅关于深入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与大型科研仪器

开放共享的若干措施》（粤科规范字〔2023〕2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的大型仪器设备（以下简称“大仪”），

是指纳入学校固定资产管理范围的，单台（套）价格在人民币 30

万元及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（不包括涉密仪器设备、计算机、

网络设备、软件、辅助设备及不直接用于教学科研的设备如 LED

显示屏等）。

第三条 本细则所称的大仪年度有效工作机时，是指大仪用于

教学、科研、创新实验、培训等使用的全年总机时，包括必要开

机准备预热时间、设备校准时间、分析测试时间、必需的后处理

时间，不包括空载运行时间。大仪年度有效工作机时的计量单位

为小时。

第二章 使用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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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学校建立完备、规范的大仪使用登记制度。

（一）每台大仪应有学校统一印发的仪器使用记录本、操作

培训情况记录表和维修（维护）情况记录表（附件 1-3）；

（二）二级单位因使用大仪的特殊需要，可使用自行制作、

印刷且装订规范的记录本，但应包含学校版本的全部内容；

（三）正在使用的仪器使用记录本应随大仪存放，记录本由

各二级单位自行保管备查；

（四）每次使用大仪后，相关人员应及时做好完整、规范、

准确、真实的使用记录；

（五）各二级单位应对纳入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的大

仪进行机时数记录、培训记录和维修（维护）记录，平台记录的

信息要与记录本信息一致；

（六）使用蓝牙控制终端（以下简称“终端”）来记录机时

使用的，需在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完善详细信息，并确保

记录的信息及时准确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是学校大仪使用机时记录规范

化管理的牵头单位，负责对二级单位上报的数据进行汇总、审核

和上报。

第六条 校内二级单位及设备管理员的职责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各设备管理员负责对每台大仪的使用机时进行登记、

确认后，如实报送所在二级单位；

（二）二级单位负责对本单位的数据进行核实、汇总和上报。

第四章 终端的安装与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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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单台（套）价值 30 万元以上并已纳入共享平台的大

仪建议安装学校统一采购的终端，二级单位应积极配合学校安装

和使用终端。

第八条 终端和记录本配套使用。二级单位应确保终端的正常

运行和使用，不得擅自破坏或拆除等。

第五章 数据核查

第九条 二级单位应建立本单位大仪使用登记规范化管理长

效机制，将大仪使用机时记录规范化管理工作落实到位、责任到

人。

第十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每年不定期对每台大仪的记录

本进行抽查和核查。记录本的登记规范性、完整性和数据的准确

性、真实性作为学校对二级单位大仪开放共享年度考核的重要参

考依据，对于考核不合格或整改不到位的大仪管理单位，学校将

在新设备购置、资源分配等方面进行调控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细则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。

附件：

1.《广东药科大学仪器使用记录本》模板

2.《广东药科大学仪器操作培训情况记录表》

3.《广东药科大学仪器维修（维护）情况记录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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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广东药科大学

仪 器 使 用 记 录 本

实验室与设备管理部

仪 器 设 备 名 称 ：

仪 器 设 备 型 号 ：

仪 器 设 备 编 号 ：

使 用 单 位 ：

放 置 地 点 ：

仪 器 负 责 人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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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开机检查情况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检测项目
使用后检查

情况

指导老师

姓名
使用人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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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广东药科大学

仪 器 操 作 培 训 情 况 记 录 表

填表人：

仪器设备名称

仪器设备型号 仪器设备编号

放置地点 仪器负责人

培训开始时间 时 分
培训日期

培训结束时间 时 分

培训人 培训人单位

组织培训单位

参训人签名

培训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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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广东药科大学

仪 器 维 修 （ 维 护 ） 情 况 记 录 表

仪器设备名称

仪器设备型号 仪器设备编号

放置地点 仪器负责人

报修时间 业务类型 维修 维护

报修人 联系电话

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

维修（维护）单位

维修（维护）人 联系电话

维修（维护）内容

维修（维护）结果

填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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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
广东药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5年 11月 17日印发　

校对人：房佳宁


